114年(初版)
國立政治大學產學合作績優獎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人姓名
	

	服務系所
	
	職稱
	

	電話
	
	E-mail
	



1、 申請檢附產學合作蹟效：自_________年1月1日 至___________年12月31日。
2、 請自本校教師資訊系統下載並列印「整體績效評量表」 （路徑：INCCU → 校務資訊系統 → 教師資訊系統 → 經歷榮譽），並確認該表內容已完整列示申請人於近五年內，以本校名義推動之國科會產學合作相關計畫及非國科會計畫。
3、 請列舉近五年內之研發成果、技術移轉、專利授權及衍生企業之績效，並依序填寫於「其他產學合作績效表」中。
4、 請檢附計畫核定清單、產學合作合約書、技術移轉合約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並以A4紙張規格複印，並請依國科會產學合作相關計畫、非國科會計畫及其他產學合作績效順序排列。
5、 [bookmark: _Hlk190768856]本表填妥確認後，連同「教師整體績效評量表」、「其他產學合作績效表」及「產學合作績效相關證明文件」提出申請，請於每年1月15日下午5時前，以公文掛號寄送達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，始完成申請作業。
6、 請您確認所提供的所有資料（整體績效評量表、其他產學合作績效表、相關佐證文件等）皆為完整且真實，亦遵循學術倫理規範，不涉及抄襲、捏造、偽造或變造等情事。若申請資料經查核與事實不符，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將依相關規定處理，包含但不限取消申請資格、調整獎勵內容或收回獎金。

· 本人暸解並同意上述說明。本人所提供之申請資料皆屬完整且真實，若有不法，本人願意承擔相關責任。

   申請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   日期：＿＿＿＿年＿＿＿＿月＿＿＿＿日     
